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4-023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PPP 项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6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市展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展沅环境）作为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公司

与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漳州市住建局）签署《漳州市

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项目合同》），

具体内容见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漳州市区内河水环

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进展暨签署〈PPP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2）。鉴于《PPP项目合同》约定的实施内容、外部条件

发生变化，为保障本项目后续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近日展沅环境

与漳州市住建局签署《<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合同>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一、《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漳州市展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一）甲乙双方根据行政区域和建设内容，在不新增原合同建设

内容的基础上，由 6 个子项目细分为 10 个子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10 个子项目可分批开展方案评审、概算审核、预算审核、结算

审核、验收等工作。 

（二）根据项目运营管理需要，甲乙双方将 10 个子项目按照行

政区域暂划分为 7 个运营子项，运营子项与建设期间的子项目无一一



 

对应关系。甲乙双方需分别与属地政府及漳州市供排水中心签订运营

子项的《子项服务协议》，明确本项目运营期各运营子项的范围及内

容、运营维护标准、运营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应用及运营期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等。 

（三）本项目划分为 10 个子项目，各子项目包含众多单体项目，

项目覆盖范围大，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非乙方原因影响，导致本项目

的工程建设进度受到较大影响，项目建设期需要顺延。本项目的建设

期要求及考核按照 10 个子项目分别进行，各个子项目的建设期要求

及考核以经审定的该子项目内最后一个单体项目的计划完成时间为

准。各单体项目分别执行各自的建设期工程进度要求及考核，由甲方

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审定，以审定后的进度计划作为各单体项目的工程

建设进度的考核依据。 

（四）由于非乙方原因影响，本项目工程建设进度发生调整，投

资进度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投资进度目标及完成情况由甲方组织相关

单位进行审定，并作为建设期绩效考核的依据。 

（五）本项目按单体项目进行完工验收，各子项目包含的全部单

体项目通过完工验收后进行子项目竣工验收。各子项目竣工验收后转

入运营期，并开始运营和付费，各子项目运营期保持 23 年不变。10

个子项目竣工验收后再行组织整体项目的综合验收。 

（六）本项目单体项目建成且具备运行使用条件后，经甲方或相

关部门确认后进入试运营期（开始投入使用），试运营期的开始时间

以甲方或相关部门书面确定的各单体项目开始投入使用的时间为准。 

（七）双方对已建设施的移交及运营维护事宜明确如下： 

1.已建设施的运营维护范围和内容以甲方、属地管理部门或有关

单位实际移交乙方的范围和内容为准。 



 

2.已建设施的运营期从第一批次已建设施移交之日起算；已建设

施的运营期截止时间与相应同类型新建子项目的运营期截止时间相

同。运营费用按照《PPP 项目合同》约定根据“一编一审”原则，由

乙方编制运营维护成本预算报政府方审核，运营维护服务费每一年支

付一次。 

3.已建设施的运营维护绩效考核结果仅与其运营维护服务费挂

钩，不与可用性服务费挂钩。 

（八）若支付期内，运营维护成本预算尚未审核结束，则甲方或

属地政府可根据《运营维护成本预算报告》中的年度运营成本的 85%

为依据进行核算后先行支付，审核结束后进行调整，并多退少补。 

（九）若支付期内，本项目的竣工决算尚未审核结束，甲方暂按

乙方上报的结算报告上的项目投资数额的 85%为计费基数。若无法出

具结算报告，则暂按乙方送审的工程建安预算价和《PPP 项目合同》

约定的一类费用中金额较小的 85%为计费基数。按中标的工程费用下

浮率 4%为准计算并支付相应可用性服务费，待审核结束后进行调整，

并多退少补。 

（十）运营期间项目运营需要临时用地的，由甲方负责组织协调

解决，土地使用费用（包括租赁费、税费等）按实际发生金额另行计

入项目运营维护服务费。 

（十一）本项目运营期绩效考核细化为按不同类别项目分别进行

考核，区分为①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以及②农村污水收集及

处理工程两类，其中龙文区、高新区、龙海市农村污水收集及处理工

程 3 个子项目归属农村污水收集及处理工程，剩余 7 个子项目归属市

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上述两类项目分别得出各自的运营绩效

考核得分，并计算相应两个类别项目的绩效付费系数。 



 

（十二）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非乙方原因及不可抗力对考

核造成影响的，且乙方已尽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报告并采取必要措

施消除影响等）考核单位应予以豁免或在影响期后再行考核。 

（十三）本补充协议作为《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

目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原合同与本补

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以原合

同约定的为准。 

二、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补充协议是对《PPP 项目合同》原条款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完

善和细化，有利于保障项目后续工作的顺利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